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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国光电器”）于 2025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

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4 年度计提

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》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

1.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其应用指南的有关规定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》相关规定的要求，为了更加真实、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和

财务状况，公司（含子公司，下同）基于谨慎性原则，于 2024 年末对可能存在减值的存货等

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。在清查的基础上，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。 

2.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、总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

公司 2024 年度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3,062.17 万元，明细如下表： 

资产名称 
计提 资 产 减 值准 备 金额 

（万元） 
占 2024 年 度 经 审 计 

归属 于 上 市 公司 股 东 的净利润比例 

应收款项 1,701.78 6.73% 

存货 1,004.54 3.97% 

固定资产 355.85 1.41% 

 合计  3,062.17  12.10% 

说明如下： 

（1）应收款项：2024 年，公司结合新金融工具准则，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约 1,701.78

万元。 



（2）存货：2024 年，公司结合客户未来订单需求情况、账龄等，对存货进行梳理分析后，

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约 1,004.54 万元。 

（3）固定资产：2024 年，公司结合未来订单情况、相关资产的通用性，对公司的固定资

产进行梳理分析后，基于谨慎性原则，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约 355.85 万元。  

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 

3.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

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。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

了意见，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。 

二、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3,062.17 万元，将减少公司 202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 2,602.84 万元，相应减少 202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2,602.84 万元。 

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了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，基于谨慎性

原则，依据充分，公允地反映了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相关资产的价值。 

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审计。 

三、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说明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其应用指南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，在资产负

债表日，公司对应收款项、存货、固定资产、在建工程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梳理，结合客户项目

产品需求情况、资产类别、资产特征及相关资产的账龄情况，对相关资产的可变现净值、可回

收性进行评估与分析，基于谨慎性原则，对公司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相应的资

产减值准备。 

四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

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相关法规进行，符合谨慎性原则，计

提依据充分。计提减值准备后，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、资产价值和经营业绩，公司

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，更具合理性。据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。 

五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意见 



经审议，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 202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，符合《企

业会计准则》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，能够客观公允反映公司 2024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

营成果，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六、监事会意见 

经审议，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公司会计

政策的有关规定，计提资产减值后能够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,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

值准备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


